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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９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

日前以专人送达或传

真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名，现场出席董事

１５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社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金牛化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化工”）为了做强主营业务，改善财务

状况，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３５

，

５９８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高于

２２

亿元（含

２２

亿元），用于金牛化工续

建年产

４０

万吨

ＰＶＣ

树脂工程、年产

５

万吨

ＰＶＣ

糊树脂搬迁改造工程、偿还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为此，金

牛化工制定了《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具体内容详见金牛化工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金牛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宜尚

需经金牛化工股东大会、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认购金牛化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公司为支持金牛化工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保障公司的股东权益，促进各业务板块的协调发展，公

司拟以不低于

１２

亿元（含

１２

亿元）且不高于

１６

亿元（含

１６

亿元）的现金认购金牛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部分股份， 并与金牛化工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书》。

公司认购金牛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公司对金牛化工的增资，公司据此制作了《冀中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的公告。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关于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公司目前持有金牛化工

１２７

，

６５４

，

８００

股，占金牛化工总股本的

３０．２９％

。公司因认购金牛化工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持有其股份比例进一步提高并触发《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要约收购义务。因此，公司拟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金牛化工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其股份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

同意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５０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冀中能源”）控股子公司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牛化工”）拟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５

，

５９８

万股股票，并制定了《河

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并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金牛化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认购金牛化工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议案》和《关于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与金牛化工签署了《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书》（以下简称“《认购协议书》”），约定公司以不低于

１２

亿元（含

１２

亿元）且不高于

１６

亿元（含

１６

亿元）

的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冀中能源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

让。

４

、金牛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宜尚需经金牛化工股东大会、河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河北省国资委”）的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５

、公司本次认购金牛化工股份的认购金额不高于

１６

亿元（含

１６

亿元），该等金额未超过公司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６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以不低于

１２

亿元（含

１２

亿元）且不高于

１６

亿元（含

１６

亿元）的人民币现金认购金牛化工本次

发行股份，该部分资金为公司自筹资金。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金牛化工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７２２

，股

票简称为

ＳＴ

金化。 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祁泽民

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黄河东路

２０

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经营和前置许可的除外）、塑料制品、建筑材料的

批发、零售；普通硅酸盐水泥

４２．５

、氯碱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聚氯乙烯树脂、烧碱及其中间产品液氯、盐酸、次氯酸钠、废硫酸的生产（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

方可生产）。

（三）投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投资前，公司持有金牛化工

１２

，

７６５．４８

万股股份，占金牛化工总股本的

３０．２９％

，为金牛化工的

控股股东，金牛化工的实际控制人为河北省国资委。

金牛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６．１８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金牛化工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公开询价

结果由金牛化工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依据公司按认购价格

６．１８

元

／

股及认购资金总额

１２

亿元的情况进行计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持股比例将上升至

４１．４０％

。 公司仍为金牛化工的控股股东，河北省国资委仍为金牛化工的实际

控制人。 股权控制关系变化如下所示：

（四）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１９３

，

４８０

，

９０８．８２ １

，

３２５

，

５５４

，

２８５．４２

利润总额

－１０８

，

４１９

，

７５４．２ １

，

１０４

，

８４４

，

１５９．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１

，

６４９

，

３８５．４３ １

，

１０２

，

１１４

，

３８６．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１４０

，

６００

，

５７４．８４ －１３０

，

６５９

，

８８９．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８１４

，

５０１．３９ －４０９

，

５９５

，

９２０．０６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５３４

，

４４４

，

１４０．０５ １

，

６６０

，

７７７

，

７４４．７９

负债总额

１

，

９４５

，

５４１

，

４８２．８８ １

，

９４７

，

２５７

，

４３４．０６

所有者权益

－４２２

，

４５４

，

２２４．２８ －３１０

，

０４９

，

３８３．２２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及支付方式、限售期安排

认购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金牛化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

低于

６．１８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金牛化工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公开询价结果由金

牛化工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公司确认，公司将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公开询价过程，但无条件接受公开询价结果并与其他股

份认购方以相同价格认购；若在公开询价过程中未出现申购报价或有效申购报价，则公司将以不低于

发行底价的价格认购，具体认购价格由金牛化工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金牛化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认购底价亦将作相应调整。

认购数量：公司将以不低于

１２

亿元（含

１２

亿元）且不高于

１６

亿元（含

１６

亿元）现金、接受市场询价结

果并与其他股份认购方以相同价格向金牛化工认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最终认购股份数将在协议约定

的实施先决条件全部得以满足后，根据市场询价结果及其他特定对象认购情况确定。

认购及支付方式：公司将以现金认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价款将由公司在《认购协议书》第七

条第

１

款约定的全部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后由公司根据金牛化工的要求， 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金牛化工

保荐机构指定的账户支付。

限售期安排：公司认购的股票，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合同的生效条件

《认购协议书》在以下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时生效：

“（

１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

２

）本次发行事宜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规定经金牛化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股东大会豁

免冀中能源的要约收购义务；

（

３

）冀中能源参与本次发行事宜已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公司章程之规定，经冀中能源董事会审议

通过；

（

４

）本次发行事宜及冀中能源参与本次发行事宜取得河北省国资委正式批准；

（

５

）本次发行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冀中能源因参与本次发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

国证监会的豁免。 ”

（三）违约责任条款

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认购协议书》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或违反其在《认购协议书》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作为金牛化工的控股股东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系为支持金牛化工可持续发展，优化产业布

局，保障公司的股东权益，促进本公司内各业务板块的协调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参与金牛化工非公开发行存在着无法获得金牛化工股东大会、河北省国资委批准以及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以现金认购的金额不低于

１２

亿元（含

１２

亿元）且不高于

１６

亿元（含

１６

亿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５０．９１

亿元，货币资金充足，不会对公司的资金状况造成压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金牛化工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极大地改善其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进而保障

本公司的股权投资收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经事前审阅并认可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金牛化工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公司参与认购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操作性。 公司的认购将有利于金牛化工做大做强主营业务、增强资本实力，优

化资本结构，提高金牛化工综合竞争力，进而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保障本公司的股东权益，促进本公

司各业务板块的协调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书》；

２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３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４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032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1-038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2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13

日

-2011

年

11

月

14

日

其中：交易系统：

2011

年

11

月

14

日交易时间

互联网：

2011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3

时至

11

月

14

日下午

3

时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区江晖路

1772

号苏泊尔大厦

19

层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苏显泽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83,830,638

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83.8162%

。 其中有限售股份

147,675,08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5.5824%

；无限售股份

336,155,

55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8.2338%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82,940,339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83.6620%

。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90,22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0.154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483,823,88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反对票

52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弃权票

15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律师事务所俞婷婷律师、鲁晓红律师认为，苏泊尔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1-62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发布了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因公司债权

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向嘉峪关市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相关事项的相

关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可能涉及敏感信息，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

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30

开市起停牌。 截至目前，相关工作仍在

进行当中，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实质性进展公告后

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中信万通证券开办汇丰晋信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

基金主代码 前端代码

５４０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

基金主代码 前端代码

５４０００４

后端代码

５４１００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

Ａ

类

基金

Ａ

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４００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１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２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万通证券”）；

２．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中信万通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 “定期定额投资计

划”业务申请。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的一种业务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基金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

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适用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汇丰晋信旗下开放式基

金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境内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所有投资者。

（

２

）办理时间和办理场所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信万通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

资计划”业务申请。 根据实际需要，本基金管理人还将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

予以公告。

（

３

）申请方式

１

）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开户程序依照本基金销售机构规定办理；

２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销售机构规定的相关业务凭证

（如有），到本基金指定的销售场所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

４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实

际扣款日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

５

）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但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如代销机构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金额下限高于

１００

元，则按照代销机构规定的申购金额下限执

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受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

６

）扣款方式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到非基金申购开放

日则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３

）如因投资者原因造成连续

３

期扣款不成功或协议到期未续签，则销售机构有权视为该投资者自动

终止“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具体事宜的处理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７

）交易确认

基金申购申请日为每期实际扣款日，以每期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

额。 基金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投资者可于

Ｔ＋２

工作日起到各

销售网点查询申购确认结果。

（

８

）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公告，本计划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相同。

（

９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

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规定；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计划”，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

业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３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

１０

）业务咨询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中信万通证券

客服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４．

基金销售机构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实际需要，本基金管理人还将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

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５．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上述开放式基金开放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２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

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华新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１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将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９

时

３０

分

２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２

号外经贸大厦

８０７

室

３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本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特别邀请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专项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提案详细内容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资料。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１１

月

３０

日开会前半小时。

２

、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个人身份证，委

托出席的须持有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委

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会议代表的个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应在出席会议时提交上

述证明资料原件）。

３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２

号外经贸大厦

８０７

室

４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８７８４０９２

５

、传真：

０１０

—

６８７８４０９３

６

、联系人：杨磊 蔡伟勤

７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７

（四）其他事项：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表决事项：

表决内容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关于公司聘请专项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投票方法

１

、 同意表决事项，在“赞成票”栏下画“

Ｏ

”；

２

、 不同意表决事项，在“反对票”栏下画“

Ｏ

”；

３

、 对表决事项不发表意见，在“弃权票”栏下画“

Ｏ

”；

４

、 选项内容只能选择一项表决意见，多选、不选或涂改均为废票。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注：此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０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华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１

、变更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２

、变更原因：为了适应公司的发展，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防范财

务风险，公司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决定变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

３

、变更前的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０．５ ０．５

１－２

年

５ ５

２－３

年

２０ ２０

３

年以上

３０ ３０

４

、变更后的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

０．５ ０．５

１－２

年

５ ５

２－３

年

２０ ２０

３－４

年

５０ ５０

４－５

年

８０ ８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的公告规定，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本次变更前，公司对三年以上的应收帐款及其他应收款进行了单独测试，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等没有影响。

三、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需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该

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表了专项意见。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就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认为公司本次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

例进行的变更，满足了公司发展的需要，能够更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上

述会计估计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后续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进行的变

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更能准确地反映

公司的经营特点和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其审批程序亦合法、有效。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同意公司将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华新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１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传真和电子

邮件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二、关于往来款调整的议案；

调帐前对深圳市华新进出口公司

２６００

万元的坏帐准备计提转为对深圳市兴鹏海运实业有限

公司

１１００

万元的坏帐计提和对容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万元的坏账准备计提。

调帐只是坏账准备明细调整，公司不需补提坏帐准备。 上述明细调整亦不影响公司损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关于公司聘请专项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继续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本公司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报保留涉及事项进行专项审

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且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四个议案表决结果均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０

证券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照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我们认真审

查了相关资料，对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发表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公司将坏账准

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估计变更

往来款调整及聘请专项审计机构发表的独立意见

作为

ＳＳＴ

华新的独立董事，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照

ＳＳＴ

华新的《公

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往来款调整及聘请专项审计机构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进行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更能准确地反映公司的经营特点和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 其审批程序亦合法、有效。

二、关于往来款调整的议案

根据相关要求，公司对其他应收款帐务的调整使公司的帐务更加公开、公正及透明。 对此应收

账款的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亦符合公司的坏账准备会计政策。

三、关于公司聘请专项审计机构的议案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是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为公司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财务审计机构，根据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的提议，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请深圳

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报保留涉及事项进行专项审计。

独立董事签名：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南方

稳健等

２１

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大连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银

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大连银行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的南方稳健成长证

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０２００１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０２００２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代码：

２０２１０１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Ａ

级代码：

２０２３０１

，

Ｂ

级代码：

２０２３０２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Ａ

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３

，

Ｃ

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２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代码：

２０２２０２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３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４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５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６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２０２８０１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７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０８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

码：

２０２００９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０

）、南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１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２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０２２１１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

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５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６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代

码：

２０２０１７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８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１９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２０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２１

，后端代

码：

２０２０２２

）、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５

，

Ｂ

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６

，

Ｃ

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７

）、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２０２０２３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２４

）、南方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０２２１２

）和南方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代

码：

２０２０２５

，后端代码：

２０２０２６

）。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大连银行在全国各指定网点办理其代销的南方稳健、南稳贰

号、南方宝元、南方现金

Ａ

、南方现金

Ｂ

、南方多利

Ａ

、南方多利

Ｃ

、南方绩优、南方成份、南方全球、南方隆

元、南方盛元、南方价值、南方恒元、南方

３００

、南方深成、南方策略、南方小康、南方广利

Ａ

、南方广利

Ｂ

、

南方广利

Ｃ

、南方成长和南方

３８０

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同时可办理南方避险和南方保本基金

的开户业务，并在南方避险和南方保本基金指定的开放日和开放时间办理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南

方避险和南方保本基金的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南方避险和南方保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和有关到期操作公告。 南方恒元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相关规定可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大连银行办理其代销的南方稳健、南稳贰号、南方宝元、南方

现金

Ａ

、南方多利

Ａ

、南方多利

Ｃ

、南方绩优、南方成份、南方隆元、南方全球、南方盛元、南方价值、南方

３００

、南方深成、南方策略、南方小康、南方广利

Ａ

、南方广利

Ｂ

、南方广利

Ｃ

、南方成长和南方

３８０

基金的

定投业务。 目前，大连银行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时规定的每月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大连银行的相关规定。

同时，可通过大连银行办理其代销的南方稳健、南稳贰号、南方宝元、南方现金

Ａ

、南方现金

Ｂ

、南方

多利

Ａ

、南方多利

Ｃ

、南方绩优、南方成份、南方隆元、南方盛元、南方价值、南方

３００

、南方深成、南方策

略、南方小康、南方广利

Ａ

、南方广利

Ｃ

、南方成长、南方

３８０

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

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大连银行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４－００９９

大连银行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ｄｌ．ｃｏｍ

或咨询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风险提示：

１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

适应。

２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

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３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当

日每万份基金份额收益 （保留到分，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

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

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

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

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收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收益；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

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二


